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流程

秋季学期开学一周内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向班级提交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及相关资料

班级初审， 汇总交所在系 (院 )

各系 ( (院) ) 根据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 对贫困生进行初评，确定名单后公示，形成汇总表

资助中心对各系 (院) 汇总的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及名单进行复核，并公示

报学校审批， 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最终名单



国家奖学金评选发放流程

资助中心分解省教育厅下达的名额，发文到各系 (院)

各班推荐， 各系（院）初评推荐

报教育厅及教育部审批，确定最终获奖名

资助中心组织评选，公示， 报学校审批

单

资助中心根据审批名单办理发放手续



国家奖学金评选发放流程

资助中心分解省教育厅下达的名额，发文到各系 (院)

各系 (院) 从认定的贫困生中评选、 推荐

报教育厅审批，确定最终获奖名

资助中心组织评选，公 示， 报学校审批

单

资助中心根据审批名单办理发放手续



国家助学金评选发放流程

资助中心分解省教育厅下达的名额，发文到各系 (院)

各系 (院) 从认定的贫困生中评选、 推荐

报教育厅备案，确定最终受助名

资助中心审核、 公示，报学校审批

单

资助中心根据受助名单办理发放手续









高校毕业生下基层学费补偿国家助

学贷款代偿申请流程

下基层就业满三年学生提交相关资料至资助中心

资助中心初审

财务处审核学生学费信息

报省教育厅审批，确定受助名

学校复审

单

资金下达后， 资助中心根据审批名单办理发放手续



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专项学生资助流程

学生申请

各系 (院) 审核

报教育厅备

资助中心核查、 公示， 报学校审批

案

资助中心根据受助名单办理发放手续



困难补助资助流程

学生申请

系 (院) 审核

资助中心核查， 确定补助金额

学校审批后，资助中心办理发放



勤工助学申请发放流程

用工部门设置勤工助学岗位，报资助中

资助中心每年5月份向学校所有部门下达勤工助学岗位申报通知

心

用工部门自行招聘勤工助学学生，正式上

资助中心审核，报学校审批，确定勤工助学岗位

岗

资助中心根据用工部门报送的考勤发放工资


